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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柯力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理财受托方： 国投泰康信托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国投泰康信

托” ）

●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人民币2000万元整

●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国投泰康信托黄雀4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委托理财期限：365天

● 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1年4月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会议同意公司以及全资

子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经营及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2亿元的闲

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决议有效期内公司可根据理财产品期限在可用资金

额度内滚动投资使用，决议有效期为议案经过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至以下较早日期为止的期间：

1、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2、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公司于2021年5月18日召开了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自有

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为提高公司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利用暂

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强的理财产品，增加公司资金收益，为

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二）资金来源

本次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系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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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办理理财产品的机构对理财业务管理规范，对理财产品

的风险控制严格，委托理财着重考虑收益和风险是否匹配，把资金安全放在第

一位，公司将及时关注委托理财资金的相关情况，确保理财资金到期收回。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国投泰康信托黄雀4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产品名称：国投泰康信托黄雀4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理财本金：贰仟万元整

（3）产品认购日：2021年12月3日

（4）产品到期日：2022年12月2日

（5）产品类型：消费金融

（6）参考年化收益率：6.7%

（7）产品运作方式：本信托计划募集的资金将用于向马上消费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发放贷款， 最终用于马上金融发放消费贷款以及受托人同意的其他用

途。

（8）收益分配规则：每年6月20日、12月20日及信托计划项下第i期终止日。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专项用于马上金融向其审核通过的消费者发放个人消费贷款，以及信托计

划认可的其他支出。

（三）最终资金使用方情况

（1）最终资金使用方的名称：马上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最终资金使用方近期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6月30日 2020年12月31日

总资产 5,701,670.89 5,248,418.13

净资产 759,261.29 715,196.49

项目 2021年1-6月 2020年度

营业收入 459,369.43 809,148.63

净利润 44,064.80 70,465.42

（3）最终资金使用方经营情况：马上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经中国

银保监会批准，持有消费金融牌照的科技驱动型金融机构。目前，公司经营情况

稳健。

（4）最终资金使用方资信状况及担保情况：资信状况良好，无担保或其他

增信措施。

（5）最终资金使用方与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

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产权、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关联关系或其他关系。

（四）风险控制分析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办理理财产品的机构对理财业务管理规范，对理财产品

的风险控制严格，委托理财着重考虑收益和风险是否匹配，把资金安全放在第

一位，将及时关注委托理财资金的相关情况，确保理财资金到期收回。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一）受托方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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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托方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6月30日 2020年12月31日

总资产 1,353,664.96 1,205,425.76

净资产 1,141,781.23 1,065,452.57

项目 2021年1-6月 2020年度

营业收入 140,619.47 263,529.21

净利润 76,328.67 127,787.81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近期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21年9月30日 2020年12月31日

总资产 2,666,761,064.19 2,434,712,12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34,306,266.12 1,911,712,017.81

项 目 2021年1-9月 2020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1,203,142.89 267,007,493.12

营业收入 760,230,828.92 835,357,791.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0,169,270.92 220,053,778.77

公司本次委托理财支付金额2000万元， 不会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 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造成较大影响。公司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

品所使用的资金为闲置自有资金，不影响公司的日常运营资金需求和主营业务

的正常开展。通过购买理财产品，取得一定理财收益，从而降低财务费用，同时

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符合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

五、风险提示

1、利率风险：理财产品存续期内，投资标的价值和价格会受到市场利率变

动的影响而波动，会使得收益水平不能达到预期年化收益率。

2、流动性风险：若公司经营突发重大变化，理财计划发生巨额赎回，将面临

不能提前赎回理财产品的风险。

3、政策风险：如果国家宏观政策以及市场相关法规政策发生变化，导致市

场价格波动，将影响理财计划的预期收益、受理、投资、偿还等工作的正常开展。

4、信用风险：理财计划投资范围包括债券市场信用产品，可能面临发债企

业不能如期兑付的情况，将影响理财计划预期收益的实现。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

公司于2021年4月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自

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以及全资子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经

营及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2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 决议有效期内公司可根据理财产品期限在可用资金额度内滚动投资使用，

决议有效期为议案经过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以下较早日期为止

的期间：

1、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2、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公司于2021年5月18日召开了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自有

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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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宁波通商银行季添利产品 50,000 50,000 22,195,116.67 0

2 光大银行阳光金月添利1号 4,500 4,500 697,292.87 0

3 中信证券六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000 3,000 26,382.60 0

4 中海信托海鸥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000 2,000 482,326.40 0

5 中海信托海鸥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000 3,000 559,479.90 0

6 中海信托海鸥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000 3,000 515,053.44 0

7 中海信托海鸥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000 2,000 276,553.42 0

8 宁波银行智能定期理财11号 900 900 76,290.41 0

9 中海信托海鸥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500 1,500 116,877.35 0

10 宁波银行智能定期理财（合格投资者专属） 800 800 65,819.18 0

11 海通证券灵均致臻指数增强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000 1,000 939,812.16 0

12 浦发银行悦盈利之6个月定开型O款理财产品 4,500 4,500 834,133.69 0

13

宁银理财宁欣固定收益类半年定期开放式理财8号（周年庆专

属）

900 900 188,004.51 0

14 招商银行公司鼎鼎A款65146号理财计划 3,500 3,500 1,857,177.79 0

15 山东信托·恒祥79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0,000 10,000 3,091,506.85 0

16 中海信托海鸥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0,000 20,000 4,608,161.30 0

17 光大信托-深汇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6,000 26,000 6,707,287.67 0

18 宁银理财宁欣固定收益类半年定期开放式理财6号产品 700 700 148,457.50 0

19 中海信托海鸥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0,000 10,000 3,577,750.86 0

20 招商银行公司鼎鼎A款65168号理财计划 1,500 0 0 1,500

21 光大信托-深汇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500 0 0 1,500

22 光大信托-深汇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000 0 0 3,000

23 浦发银行周周享盈增利1号 4,500 4500 27972.01 0

24 宁银理财宁欣固定收益类 1,200 0 0 1,200

25 宁波银行启盈可选期限理财3号 10,000 10000 202739.73 0

26 光大信托-深汇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0,000 0 0 20,000

27 海通证券收益凭证 2,000 2000 320547.8 0

28 海通证券收益凭证 2,000 2000 320547.8 0

29 海通证券灵均致臻指数增强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000 0 0 3,000

30 粤财信托-安文2021年第三期消费资产流转财产信托 11,000 0 0 11,000

31 浦发银行周周享盈增利1号 4,800 4,800 30197.29 0

32 华鑫证券鑫鹏尊享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6,000 0 0 6,000

33 光大信托-深汇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6,200 0 0 6,200

34 宁银理财宁欣固定收益类半年定期开放式理财 6�号 1,000 0 0 1,000

35 灵均量臻量化选股领航2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000 0 0 2,000

36 涌泉161号（宏观配置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000 0 0 4,000

37 海通证券收益凭证 2,000 0 0 2,000

38 博道成长智航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0 0 0 1,000

39 光大信托-深汇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500 0 0 1,500

40 启林中证1000指数增强2号A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000 0 0 3,000

41 中粮信托-丰收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3,500 0 0 13,500

42 国投泰康信托黄雀4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000 0 0 2,000

合计 254,000 170,600 47,865,489 83,4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万元） 83,4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43.63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21.75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万元） 83,4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万元） 36,600

总理财额度（万元） 120,000

特此公告。

宁波柯力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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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缆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缆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3月15日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以及于2021年04月09日召开

的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同意使用不超过30,000万元人民币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

买发行主体是商业银行的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产品发行主体能够提供保

本承诺以及流动性好的低风险理财产品，上述额度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12个月内可循环滚动使用。《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

告》已于2021年3月16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根据以上决议， 公司于近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3,000万元购买了理财产品，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一）2021年12月01日，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岳麓支行购买了

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三层区间29天结构性存款

2、产品代码：NCS00696

3、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4、启动日：2021年12月02日

5、到期日：2021年12月31日

6、预期年化收益率：1.10%或2.95或3.15%

7、投资金额：3,000万元

8、资金来源：闲置自有资金

二、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岳麓支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已经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以及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现金管理的额度均在审批额度内，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四、风险及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

（1）现金管理产品主要受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

政策发生变化的影响，存有一定的系统性风险。

（2）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风险。

2、针对投资风险，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控制风险：

（1）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严格筛选投资对象，选择安全性高、流

动性好的理财产品进行投资。

（2）公司将实时分析和跟踪产品的净值变动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

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审计部负责审计、监督理财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定期对

所有理财产品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地预计各项投资可

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

（4）董事会应当对投资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公司独立董事、监事

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5）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合理利用部分闲置自

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及主营业务的正常开

展，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及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六、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一）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收益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

品的累计收益为2,391,228.13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受托方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起息

日期

到期

日期

是否赎

回

投资收益（元）

1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沙

分行

企业金融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

2,000

2021年01月

13日

2021年03月

31日

是 123,621.92

2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分行

利多多公司稳利

21JG5137期人民币对公

结构性存款

8,000

2021年01月

14日

2021年03月

31日

是 511,622.22

3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沙

岳麓支行

点金系列看涨三层区间

62天结构性存款

2,000

2021年01月

19日

2021年03月

22日

是 95,463.01

4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分行

利多多公司稳利固定持

有期JG9013期人民币对

公结构性存款

3,000

2021年02月

09日

2021年03月

11日

是 73,333.33

5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沙

岳麓支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跌

三层区间91天结构性存

款

2,000

2021年04月

16

2021年07月

16日

是 145,101.37

6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分行

利多多公司稳利

21JG5776期（三层结构）

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8,000

2021年4月16

日

2021年7月16

日

是 650,000.00

7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沙

分行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

1,000

2021年04月

19日

2021年10月

18日

是 153,578.08

8

长沙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2021年第113期公司结构

性存款

500

2021年04月

19日

2021年10月

19日

是 45,624.65

9

长沙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2021年第117期公司结构

性存款

500

2021年04月

19日

2021年10月

19日

是 114,312.32

10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分行

利多多公司稳利

21JG6303期（3个月看涨

网点专属）人民币对公

结构性存款

4,000

2021年08月

08日

2021年11月

18日

是 310,000.00

11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沙

岳麓支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跌

三层区间92天结构性存

款

2,000

2021年08月

23日

2021年11月

23日

是 146,191.78

12

长沙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2021年第498期公司结构

性存款

500

2021年10月

25日

2021年11月

25日

是 6,327.40

13

长沙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2021年第502期公司结构

性存款

500

2021年10月

25日

2021年11月

25日

是 16,052.05

（二）尚未到期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未到期的本金总金额为13,

000万元（不含本次公告金额）。

序号 受托方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起息

日期

到期

日期

是否赎

回

投资收益（元）

1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沙

分行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

4,000

2021年10月

19日

2021年12月

30日

否 --

2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沙

分行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

3,000

2021年11月

15日

2021年12月

31日

否 --

3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分行

利多多公司稳利

21JG8176期（三层看涨）

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6,000

2021年11月

22日

2021年12月

31日

否 --

七、备查文件

1、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三层区间29天结构性存款产品说明书、风险揭示

书。

特此公告。

长缆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6日

证券代码：600601� � � �证券简称：ST方科 公告编号：临2021-056

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方正国际软件（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正国际

北京公司” ），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公司为方正国际北京公

司就中标沈阳地铁自动售检票线网管理中心系统（ANCC）集成项目后履行其

各项合同义务提供连带赔偿责任担保，担保责任金额以中标金额计算，约为人

民币5,382�万元，截至2021年12月3日，不含本次担保在内，公司为方正国际北京

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4,740万元，公司为方正国际北京公司控股子公司河

南方正智慧大数据产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8,800万元；

● 担保逾期情况： 截至2021年12月3日， 公司逾期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4,

606万元。

一、担保情况概述：

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方正国际北

京公司于近日收到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发出的《中标通知书》，确认方正国

际北京公司为“沈阳地铁自动售检票线网管理中心系统（ANCC）集成” 项目的

中标单位，本次中标标的金额约为人民币5,382万元。按照投标承诺，公司为方正

国际北京公司就中标上述项目后履行其各项合同义务提供连带赔偿责任担保，

担保责任金额以中标金额计算，约为人民币5,382� 万元，担保期至方正国际北京

公司完全履行合同义务和责任时为止。

公司于2021年4月28日召开的第十二届董事会2021年第二次会议、2021年6

月10日召开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公司对控股子公

司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发布的《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度对控股子公司预计担

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27）。公司本次对方正国际北京公司提供

的担保在上述预计担保额度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方正国际软件（北京）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801144696L

注册地点：北京

法定代表人：刘建

经营范围：软件开发；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劳务派遣；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

件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技术培训；计算机系统服务；数

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心、PUE值在1.5以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

销售五金交电、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广播电视设备、金属制品、

通用设备、医疗器械Ⅰ、Ⅱ类、机械设备、电子产品、自行开发的产品；计算机产

品研发及样机制造、检测；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机械设备租赁

（不含汽车租赁）；产品设计；城市轨道交通自动售检票系统设备生产（限外埠

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委托加工显示器、打印机及耗材、多功能打印复合机、数码

复合机、扫描仪、扫描枪、高拍仪、手写屏、警用执法仪；互联网信息服务；销售第

三类医疗器械；工程勘察；工程设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

营活动；互联网信息服务、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工程勘察、工程设计以及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

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方正国际北京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

2021年1-9月/2021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0年度/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4,083,226,473.56 3,887,925,002.89

资产净额 351,449,649.10 430,190,804.92

营业收入 451,196,673.28 2,003,000,079.47

净利润 -78,741,155.82 30,172,138.16

负债总额 3,731,776,824.46 3,457,734,197.97

其中：金融机构贷款总额 30,371,816.61 18,617,262.73

流动负债总额 3,711,172,501.56 3,434,658,702.50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方正国际北京公司于近日收到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发

出的《中标通知书》，确认方正国际北京公司为“沈阳地铁自动售检票线网管理

中心系统（ANCC）集成” （标段编号：210101TP001012214001001）项目的中

标单位，本次中标标的金额约为人民币5,382万元。按照投标承诺，公司为方正国

际北京公司就中标上述项目后履行其各项合同义务提供连带赔偿责任担保，担

保责任金额以中标金额计算，约为人民币5,382� 万元，担保期至方正国际北京公

司完全履行合同义务和责任时为止。

该笔担保额度适用于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的《关于2021年度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中公司2021年度拟为全资子公司担保

或全资子公司之间的担保的人民币7亿元额度。截至本公告日，该人民币7亿元

担保额度已使用人民币25,000万元。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1年12月3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0元；公司对控股子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担保合计为11.15亿元，上述数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比例为152%。

截至2021年12月3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方正宽带网络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方正宽带” ）与中国外贸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两笔融资租赁已经逾期，逾期

净额为5,794万元，方正宽带与甘肃公航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一笔融资租赁已

经逾期，逾期净额为18,812万元，公司为上述三笔融资提供担保，公司与方正宽

带正采取积极措施与上述两家金融机构协商洽谈展期事宜。

特此公告。

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7日

证券代码：002738� � � �证券简称：中矿资源 公告编号：2021-089号

债券代码：128111� � � �债券简称：中矿转债

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称“《激励计划》” ）首

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89人， 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74.94万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

2319%。

2、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为2021年12月10日。

3、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股权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于2021年11月9日召开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及暂缓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

司《激励计划》设定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及暂缓授予部分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公司在相应批次限制性股票限

售期届满后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

相关事宜。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同

意，《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手续已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本次办理解除限售手

续的激励对象人数为89名， 解除限售并申请上市流通的股票数量为74.94万股，

占目前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2319%。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激励计划概述

1、2020年11月4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

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财务顾问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

告。

2、2020年11月4日，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查

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等

议案。

3、2020年11月9日至2020年11月19日，公司对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

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本激励计划拟激

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2020年11月19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2020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

见》。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激

励对象条件。

4、2020年11月23日，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及其相关事项的议

案。

5、2020年11月26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调整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以2020年11月26日为首次授予日，向43名激励对

象授予770.00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19.97元/份；向90名激励对象授予253.

00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9.99元/股。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确认办法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律师

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6、2020年12月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之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及《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之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司首次授予的770.00万份股

票期权于2020年12月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授

予登记，公司首次授予的253.00万股限制性股票上市日为2020年12月10日。

7、2021年1月7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暂缓授予的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以

2021年1月7日为授予日，向3名暂缓授予的激励对象授予62.00万股限制性股票，

授予价格为9.99元/股。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

资格确认办法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财务顾问、律师等中介机

构出具相应报告。

8、2021年1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暂缓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司暂缓授予的62.00万股

限制性股票上市日为2021年1月22日。

9、2021年9月30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预留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确定以2021年9月30日为授予日，向5名激励对象

授予60.00万份预留部分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55.84元/份。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

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确认办法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

相关规定，财务顾问、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10、2021年10月1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之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司预留授予的60.00万份股票期

权于2021年10月1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授予登

记。

11、2021年11月9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注销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同意将首次授予的股

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19.92元/份， 注销25.15万份股票期权。 董事会认为公司

《激励计划》 设定的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本

次可申请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212.85万份。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发表了

独立意见。监事会对可行权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财务顾

问、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12、2021年11月9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之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及暂

缓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同意将限制性股票

的回购价格调整为9.94元/股，并回购注销2.36万股限制性股票。董事会认为公司

《激励计划》 设定的限制性股票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

本次可申请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93.54万股。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

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可解除限售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

见。财务顾问、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二、激励计划设定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

明

1、限售期届满的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的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适用不同的限

售期，分别为12个月、24个月、36个月，均自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完成登记之

日起计算。本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自限制性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后的

首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票上市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解

除限售比例为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30%。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20年12月10日， 第一个

限售期将于2021年12月10日届满。

本激励计划暂缓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为2021年1月22日，第一个

限售期将于2022年1月22日届满。

2、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序号 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情况

1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

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

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

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

件。

2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

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

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

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

售条件。

3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以2017年-2019年公司净利润平均值为基数，2020年净利润增长

率不低于50%。

上述“净利润”指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但剔

除本次及其它激励计划股份支付费用影响的数值作为计算依据。

剔除本次及其它激励计划股份支付费

用影响后，公司2020年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17,733.54万元， 相比

2017年-2019公司净利润平均值11,242.

25万元增长57.74%，2020年度公司层面

业绩满足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业绩考

核要求。

4

个人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将对激励对象每个考核年度的综合考评进行

打分，并依照激励对象的业绩完成率确定其解除限售比例，个人当年

实际可解除限售额度＝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标准系数。

考评结果（S） S≥80 80＞S≥70 70＞S≥60 S＜60

评价标准 A B C D

标准系数 1.0 0.8 0.5 0

激励对象的绩效评价结果划分为（A）、（B）、（C）和（D）四个

档次，考核评价表适用于考核对象。届时根据下表确定激励对象的解

除限售比例：

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考核

认定：93名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

中，90名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

A，2名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B，

考核达到要求， 满足解除限售条件；另

有1名激励对象已从公司离职， 不符合

解除限售条件。

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

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综上所述，公司《激励计划》设定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及暂缓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公司在相应

批次限制性股票限售期届满后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激励

对象办理解除限售相关事宜。

三、本次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

1、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12月10日。

2、本次上市流通的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74.94万股，占公司目前总

股本的0.2319%。

3、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人数为89名。

4、本次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

第一次可解除限售

限制性股票数量

拟回购注销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

剩余未解除限售限

制性股票数量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9人）

251 74.94 0.36 175.7

注： 本公告中的公司目前总股本以2021年10月29日收盘后总股本32,318.

0110万股计算。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后股本结构的变化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

通股

29,816,643 9.23% -749,400 29,067,243 8.99%

高管锁定股 26,666,643 8.25% 0 26,666,643 8.25%

股权激励限售股 3,150,000 0.97% -749,400 2,400,600 0.74%

二、无限售流通股 293,363,467 90.77% +749,400 294,112,867 91.01%

三、总股本 323,180,110 100.00% 0 323,180,110 100.00%

注： 本公告中股本结构以2021年10月29日查询的 《发行人股本结构表》计

算。

五、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

票回购价格、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限制性股票首次

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和暂缓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以及

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5、上海信公轶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期行权

与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除限售相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6、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特此公告。

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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